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11至12月政府采购意向
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根据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【2020】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11（至）12月采购意向公开如下：
	序号
	采购单位名称
	采购项目名称
	采购需求概况
	预算金额
（万元）
	预计采购时间
	备注

	1
	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环境局
	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环境局空气站运维备机等采购项目
	1.采购标的名称及数量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环境局空气站运维备机等采购项目
2.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者目标：空气站运维备机设备1批。购买氮氧化物自动分析仪、一氧化碳自动分析仪、臭氧自动分析仪、二氧化硫自动分析仪、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分析仪、细颗粒物（PM2.5）分析仪等设备，以满足空气站运维所需的备机。4个空气质量站（市政府、党校、黄科大及第三人民医院等）全覆盖高清视频监控，实时监控1000米半径烟花爆竹、车辆、机械、扬尘、油烟等污染问题。
3.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服务、安全、时限等要求：
（1）质量：按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或企业标准，如本次采购产品的质量有国际标准的，按国际标准执行；有国家标准的，按国家标准执行；有行业标准的，按行业标准执行；有企业标准的，按企业标准执行；若以上标准不一致时，按最严格的标准执行。
（2）服务：满足采购人服务要求，如有适用的最新规范、规程、标准，则以最新的为准；
（3）安全：符合国家、行业标准及采购人安全要求；
（4）时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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